扬州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任务表

	阶段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牵头单位

	准备阶段
	1) 学院成立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2015年2月底前
	相关学院

	
	2)各学位点制定合格评估工作方案，报研究生院。内容包括：组织机构、组织形式、评估方式、评估内容、时间安排和工作流程。
	2015年3月10日前
	相关学院

	
	3）学校就各学位点评估方案与相关学院进行协商和反馈。
	2015年3月15日前
	研究生院

	
	4）制定学校合格评估工作方案并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3月30日前
	研究生院

	自我评估阶段
	1）根据学校统筹安排，各学位点进入完成自我评估阶段。采取先试点评估，再逐步开展的方式，改进评估办法，确保评估工作有序进行。
	2015年4月1日起
	相关学院

研究生院

	
	2）各学位点自主确定评估方式（国内同行专家评估、国际评估或质量认证等）。完成专家聘请、专家沟通、材料组织、专家评估等自我评估主要环节。
	
	

	
	3）学校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并根据评估结果，结合学校发展规划，提出学位授权点调整意见。
	
	

	
	4）结合评估专家意见，制定各学位授权点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提升方案。
	
	

	
	5）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学位点、完成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等工作，接受合格评估。
	
	

	随机抽评阶段
	1）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规定的撰写提纲和抽评要素，各学位授权点编写《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并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上向社会公开，用于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
	2018年11月30日前
	相关学院

研究生院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分别做出继续授权、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向社会公开。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江苏省学位委员会


扬州大学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任务表

	序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涉及单位

	1
	成立学院专项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2015年2月底前
	相关学院

	2
	根据教指委制定的专项评估工作方案，撰写自我评估材料。评估材料、培养方案和质量保证制度等材料，通过“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按相应教指委规定的时间要求
	相关学院

研究生院

	3
	学科评议组和教指委商国务院学位办确定是否组织专家到培养单位实地考察。
	按相应教指委规定的时间要求
	相应教指委

	4
	教指委根据《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自我评估等有关材料、考察情况，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
	按相应教指委规定的时间要求
	

	5
	教指委委员对参加专项评估的专业学位点表决，表决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并对专业学位点提出处理意见。
	按相应教指委规定的时间要求
	

	6
	教指委将学位授权点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分别做出继续授权、限期整改或撤销授权的决定。
	2015年11月30日前
	


